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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共毁研究的起源、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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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价值共创是营销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作为价值共创对立面的价值共毁则少有

学者关注。价值共毁是指在价值形成的互动过程中，由于参与者低效率地利用对方或自己的资

源而造成至少一方福利减少的情形。随着价值共毁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逐渐被认识，相关文

献开始不断涌现。为了更好地推动价值共毁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本文梳

理了价值共毁研究的起源与发展，归纳总结了价值共毁的定义、分类、原因及流程等，并对未来

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本文的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价值共毁流程框架，利用科学变

革理论对该领域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阶段划分，并预测了未来的研究可能呈现的特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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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现实的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参与者（actor）之间配合默契，高效地利用对方或自己的资

源，就能够实现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否则就有可能造成价值共毁（value co-
destruction）。比如，一种新型的渠道冲突现象叫做“先逛店后网购”（showrooming），即消费者先

到实体商店体验商品，然后选择一家在线商店进行购买。在这一情形中，实体商店提供了服务

但未获得丝毫回报，即消费者滥用了它的资源，于是该实体商店对该类消费者（只体验不购物）

报以冷漠的服务态度，或者从战略上放弃该类消费者，即进行反营销（demarke t ing）
（Farquhar和Robson，2017），从而造成双方福利的减少，即价值共毁（Daunt和Harris，2017）。再
比如，在足球比赛现场，如果双方球迷、裁判、球员等参与者遵守各自的行为准则，就会营造一

场让各方福利增加的足球赛事，反之，如果球迷辱骂对方球迷或球员，向球场或观众席乱扔杂

物甚至危害他人安全，则会导致价值共毁（Stieler等，2014）。
所谓价值共毁，是指在价值形成的互动过程中，由于参与者滥用己方或他方资源而造成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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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福利减少的情形（Plé和Cáceres，2010）。国内有学者也将其译作“价值共同破坏”（卜庆娟

等，2016；简兆权等，2016），为了与“价值共创”这一术语在形式上保持一致，本文将其译作“价
值共毁”（Robertson等，2014）。价值共毁或价值共创中的价值，早期的服务主导逻辑称之为使

用价值（value-in-use）（Vargo和Lusch，2004，2008a，2008b）。现在的服务主导逻辑、顾客主导逻

辑等理论将其修订为体验价值、情境价值（Vargo和Lusch，2008b；Chandler和Vargo，2011；
Heinonen等，2013），强调价值的个人主观性、情境性、动态性和体验性等特质（Echeverri和
Skålén，2011；Robertson等，2014；Prior和Marcos-Cuevas，2016；Malone等，2017）。为了简便起

见，本文沿用使用价值这一概念，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提及的价值一般指使用价值。

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价值共创赢得了学术界更多的关注，许多研究和理论是基于该主题

的（Leclercq等，2016；简兆权等，2016），而价值共毁、价值破坏或负面服务则被忽视了

（Anderson和Ostrom，2015；Malone等，2017）。这是否意味着价值共创要远比价值共毁更常见？

有研究指出价值共毁是企业与顾客之间互动的显著特征（Plé和Cáceres，2010；Echeverri和
Skålén，2011），甚至有研究认为价值共毁发生的概率很可能要大于价值共创（Prior和Marcos-
Cuevas，2016）。因此，有必要对价值共毁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该问题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价

值形成的互动流程，是价值共创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并且存在大量的研究机遇（Echeverri和
Skålén，2011；Ostrom等，2015）。从企业实践的角度看，探索价值共毁的原因及流程，有助于预

防、识别、分析和挽救各种形式的价值共毁（Plé和Cáceres，2010），有利于对参与者进行有针对

性的激励以实现价值共创，进而赢得顾客满意。忽略价值共毁的代价是高昂的，“没有丝毫警

告，百分之四十的顾客因糟糕的体验而不再跟冒犯他们的公司继续往来”（Dougherty和
Murthy，2009）。所以，研究价值共毁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  价值共毁研究的起源

Echeverri和Skålén（2011）认为存在两种主要的价值形成方式，即非互动的价值形成和互

动的价值形成。前者是商品主导逻辑的观点，认为价值首先由企业生产并被嵌入商品中，然后

通过市场交换传递给消费者消费，生产和消费活动彼此分离，价值被概念化为交换价值

（Vargo和Lusch，2008c；Plé和Cáceres，2010）。以土豆为例，企业在生产活动中将价值嵌入土豆，

在土豆出售给消费者后，不会提供后续服务，所以可以认为土豆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是分离的，

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只有一瞬间的交易而没有持续的互动过程。后者是服务主导逻辑秉持的观

点，认为价值（指使用价值）是企业与顾客通过互动共同创造的（Ramírez，1999；Prahalad和
Ramaswamy，2004；Vargo和Lusch，2004），企业只能提出价值主张而不能单独创造价值，顾客

是价值的共同创造者（Prahalad和Ramaswamy，2002，2004；Vargo和Lusch，2004）。互动表现为

对自己或对方资源的利用，这些资源包括操作性资源（如知识和技能）和对象性资源（如物品），

其中操作性资源更为重要（Vargo和Lusch，2004，2008c；Lusch等，2007）。例如理发服务就是一

个企业与顾客共同创造价值的互动过程。随着相关研究的发展，企业与顾客之间二元关系的互

动又被拓展为服务系统之间的互动（Spohrer等，2007；Maglio和Spohrer，2008）、参与者与参与

者（actor-to-actor）之间的互动（Vargo和Lusch，2011，2016；Lusch和Vargo，2014）等等。

对于营销学者而言，探索价值共创的互动过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Ostrom等，2010，
2015）。近年来，大量的研究分别从服务主导逻辑、服务逻辑、消费者文化理论、服务管理、服务

创新与设计等理论视角探索品牌、零售、创新、社区、服务补救等领域的价值共创活动

（Jaakkola等，2015；Leclercq等，2016）。但这些文献对于价值共创的互动过程及其产出很可能存

在一种“乐观的”观点，即只考虑了价值增加的可能，而忽视了价值减少或破坏的可能（Pl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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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áceres，2010）。比如，Vargo和Lusch（2008a）认为使用价值来自合作者之间的协同共创流程，

这里隐含的一个假设是合作伙伴之间的互动具有内在的共创价值的倾向。如果价值可以被共

创，那么逻辑上价值也可能在类似的互动过程中被共同破坏（Plé和Cáceres，2010；Echeverri和
Skålén，2011），或者说这一过程并不总是创造积极的产出（Prior和Marcos-Cuevas，2016）。

不仅仅是逻辑上存在可能，一些学者在研究价值共创问题时也发现了价值共毁现象。

Prahalad和Ramaswamy（2004）在其研究价值共创的专著中就提到了共同创造的消极面，但认

为这只是一种极其少见的现象。在Lusch和Vargo（2006）主编的专门探讨服务主导逻辑和价值

共创的论文集中，有两篇文章（Jaworski和Kohli，2006；Woodruff和Flint，2006）不约而同地提到

了价值共毁现象，虽然这并不是这两篇论文的研究焦点。其中，Jaworski和Kohli（2006）发现企

业在一些情境下不应与顾客进行价值共创，因为这种决策对双方而言都是次优的；Woodruff和
Flint（2006）注意到价值共创的互动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贬值（devaluation）现象，并且会减少共

同创造的价值。Pinnington和Scanlon（2009）在识别企业之间共创价值的影响因素时，发现争执

和权力滥用会导致价值减少。但这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提出价值共毁这一概念，更

没给出其定义。依据Ramírez（1999）的研究可以推测，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价值共毁之所

以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是因为在此期间，学者们对消费活动的认识刚刚从“破坏性的消费”切
换到“创造性的或再生产性的消费”，即大家发现了消费活动也有创造价值的一面，所以显然，

此时的研究焦点是消费过程中价值的共同创造，而非共同破坏。

但是，从上述价值共创研究中，Plé和Cáceres（2010）敏锐地察觉到价值共毁不是偶然的存

在，而是一种较为一般的现象，于是提出了价值共毁这一概念，并借用服务主导逻辑术语给出

了其定义。由此可以认为，价值共毁研究起源于价值共创相关研究。Plé和Cáceres（2010）的论文

的发表，标志着价值共毁这一研究主题的正式确立。以该文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的相关文献可

以归为价值共毁研究的起源阶段，之后的相关文献可以归为价值共毁研究的发展阶段。

三、  价值共毁研究的发展及特征

（一）价值共毁研究的发展

价值共毁研究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在文献数量上要远远小于价值共创研究，但增长速度较

快，2016年和2017年发表的文献数量与此前的文献数量基本持平，说明受到的关注在逐渐增

加。下面将对2010—2017年期间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在Plé和Cáceres（2010）的理论研究正式提出价值共毁概念后，Echeverri和Skålén（2011）对
该现象进行了验证，发现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互动有可能产生价值共毁，具体取决于企业与顾客

所采用的实践要素是否一致，他们还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于描述互动价值形成的流程及相

应产出。Echeverri和Skålén（2011）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从实证的角度支持了

Plé和Cáceres（2010）的价值共毁定义，并且在他们的基础上，基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二元关系

定义了价值共毁，即企业与顾客之间价值的协同破坏或减少。其次，首次探讨了价值共毁的原

因及流程。最后，建立了该领域的一种研究范式，即基于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对价值共毁

开展定性的实证研究。后续的不少研究沿袭了这一范式，这也使得Echeverri和Skålén（2011）的
这篇论文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被引频次（136次，检索时间为2018年1月16日）超过了

Plé和Cáceres（2010）的被引频次（98次）。例如，Carù和Cova（2015）就采用这一范式研究了企业

与在线社区之间的互动，发现他们既可以共创也可以共毁服务的集体体验，从而进一步强化了

Echeverri和Skålén（2011）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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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继续探讨价值共毁的定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Vafeas等（2016）提出的价值减

少概念，还有Smith（2013）、Prior和Marcos-Cuevas（2016）、Malone等（2017）等研究也都提出了

与Plé和Cáceres（2010）不一致的观点。本文将在下一部分具体分析比较这些定义的内涵。在价

值共毁的定义中，“资源滥用”这一术语举足轻重，有些文献围绕这一主题开展研究。例如，

Smith（2013）采用资源节约理论考察了组织滥用自己的和顾客的资源从而造成价值共毁的过

程，该研究识别了顾客和组织资源的种类以及这些资源对顾客和组织福利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资源滥用的内涵；Plé（2016）则研究了雇员对顾客资源的利用情形，将其分

为成功地集成、错误地集成以及不集成顾客资源三种类型，其中错误地集成和不集成均有可能

造成价值共毁；Farquhar和Robson（2017）发现一些顾客会通过滥用或错误集成资源等形式破

坏价值，进而指出应对这些顾客实施反营销。

价值共毁被提出以后，其产生的原因以及流程很自然地成为学者关注的问题，不少研究结

合具体的参与者结构或行业情境对此展开了探讨。例如，在在线医疗情境中，Robertson等
（2014）指出缺乏资源或滥用资源会导致在线自助医疗中的价值共毁；Vafeas等（2016）探讨了

导致企业之间发生价值共毁的主要因素；Prior和Marcos-Cuevas（2016）将价值共毁研究扩展到

了参与者之间以及服务生态系统层面，探讨了参与者的主观性在价值共毁中的作用，揭示了九

种参与行为。其他研究情境还包括足球赛场（Stieler等，2014）、咨询行业（Becker等，2015）、银行

（Kashif和Zarkada，2015）、公共服务（Williams等，2016）、房屋租赁（Camilleri和Neuhofer，
2017）、商业服务网络（Fletcher-Chen等，2017）、在线奢侈品（Quach和Thaichon，2017）、电子政

务（Uppström和Lönn，2017）、渠道冲突（Daunt和Harris，2017）等等。

上述研究均为国外学者的贡献，相较而言，国内学者较少关注价值共毁，仅发现卜庆娟等

（2016）的研究涉及该问题。该研究基于虚拟品牌社区这一背景，探讨了顾客之间的共创行为

（如求助、反馈、人际互动和倡导等）对互动产出的影响，发现求助和反馈行为既可以是价值共

创行为也可以是价值共毁行为，因为求助会增加实用价值而降低社会价值，反馈则会增加社会

价值而降低娱乐价值。另外，简兆权等（2016）在展望价值共创的研究议题时，提到了价值共毁

现象，指出应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价值共毁的相关文献及其主要观点见表1。

表 1    价值共毁的定义、相关文献及主要观点

代表性文献 定　义 主要观点 参与主体

价值
共毁

Plé和Cáceres
（2010）

服务系统之间的一种互动
过程，该过程导致了至少一
个服务系统的福利减少

某一服务系统滥用自己的或他方的
资源就会造成价值共毁；资源的滥用
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是偶然的

服务系统

Echeverri和
Skålén（2011）

同Plé和Cáceres（2010）。供应
商与顾客之间价值的协同
破坏或价值的减少；操作性
资源不仅能共创价值也能
共毁价值

供应商与顾客之间的互动并不总是
产生积极的结果，价值共创与价值共
毁都有可能出现，具体取决于供应商
与顾客所采用的实践要素是否一致

供应商与
顾客

Smith（2013）

同Plé和Cáceres（2010）。认为
资源损失将导致消极的情
绪状态；质疑价值共毁这一
术语的适用性

识别了顾客和组织资源的种类以及
这些资源对顾客和组织福利的正面
和负面影响

组织与顾
客

Robertson等
（2014） 同Plé和Cáceres（2010）

由于消费者的资源不足或资源滥用
或电子健康供应商的资源缺乏，在线
自我诊断可能会导致价值共毁

电子健康
供应商与
消费者

Stieler等（2014） 同Plé和Cáceres（2010）
由于球迷具有不同的期望值，相同的
球迷行为可能会导致价值共创或价
值共毁

球迷与球
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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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共毁研究的特征

综上可知，价值共毁相关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相关研究所采用的理论视角具有

多样性。其中大部分研究基于服务主导逻辑（Plé和Cáceres，2010；Stieler等，2014；Prior和
Marcos-Cuevas，2016；Vafeas等，2016），其他研究则基于顾客主导逻辑（Malone等，2017）、资源

节约理论（Smith，2013）、社会资源理论（Quach和Thaichon，2017）、边界对象理论（Uppström和

 

表 1  （续）

代表性文献 定　义 主要观点 参与主体

价值
共毁

Carù和
Cova（2015） 同Plé和Cáceres（2010）

企业和在线社区之间的互动既可以
共创也可以共毁集体的服务体验，具
体取决于双方采取的实践类型是否
匹配

企业与在
线社区

Kashif和
Zarkada（2015） 同Plé和Cáceres（2010）

顾客的错误行为导致顾客与银行雇
员之间的价值共毁，根本原因是银行
内部营销的不足使雇员感到无助以
及不当的广告使顾客产生不现实的
期望

顾客与雇
员

Prior和Marcos-
Cuevas（2016）

同上。Plé和Cáceres（2010）的
定义没有清晰地说明价值
共毁的产出究竟是什么；
Smith（2013）提及的资源和
情绪状态概念不够清晰

探讨了参与者的主观性在价值共毁
中的作用，揭示了参与者的九种参与
行为，并总结了许多其他有价值的发
现

参与者之
间/服务生
态系统

卜庆娟等（2016） 同Plé和Cáceres（2010）

求助和反馈行为既可以是价值共创
行为也可以是价值共毁行为；同一互
动行为可能会同时产生两种相反的
产出

顾客与其
他顾客、品
牌社区服
务人员

Plé（2016） 同Plé和Cáceres（2010）

雇员不仅可能成功地集成顾客资源，
也可能错误地集成或不集成顾客资
源。错误集成或不集成可能是故意的
或偶然的

雇员与顾
客

Camilleri和
Neuhofer（2017） 同Plé和Cáceres（2010） 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以更好地理解

共享经济中的价值共创和价值共毁
房主与客
人

Quach和
Thaichon（2017） 同Plé和Cáceres（2010）

运用社会资源理论考察了奢侈品品
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价值共创和价值
共毁流程

奢侈品企
业与消费
者

Uppström和
Lönn（2017） 同Plé和Cáceres（2010）

分析信息系统构件支持的共创流程，
以及这一协同活动的产出，即价值共
创和价值共毁

政府机构
与外部社
区

Farquhar和
Robson（2017） 同Plé和Cáceres（2010）

一些顾客会通过滥用或错误集成资
源等形式破坏价值，企业应该放弃这
些顾客，即进行反营销

企业与顾
客

价值
破坏

Ramírez（1999）
价值首先在生产过程中被
创造出来，随后由消费者在
消费环节“破坏”

考察了另一种价值创造观（即价值的
共同生产）的历史，认为技术突破和
社会创新使得该观念更符合实际的
价值创造情形

企业与顾
客

Malone等（2017）
价值破坏只发生在知情者
身上，只有一方的价值创造
过程受到影响

将情绪视作操作性资源，考察它是如
何影响价值创造和价值破坏过程的

游客与游
客、当地居
民

价值
减少

Vafeas等（2016）
由于一个或多个参与者缺
少资源或滥用资源，而导致
一种次优的价值实现

探讨了导致价值共毁发生的主要因
素，主张用价值减少这一概念代替价
值共毁

企业与企
业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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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önn，2017）等。第二，相关研究尚处于“婴儿期”，基本上是概念性质的（Daunt和Harris，2017），
可以将当前的大多数研究视为该领域围绕价值共毁定义的第一轮演变。依据Shneider（2009）
对研究演变的阶段划分，即初始期、增长期、扩张期和退化期，可以推测本轮演变目前已经进入

第三阶段（扩张期）。Plé和Cáceres（2010）的理论研究正式提出价值共毁概念及其定义，标志着

该研究领域的正式形成，属于第一阶段（初始期）。随后，相关研究开始关注价值共毁的原因以

及价值共毁的流程（Echeverri和Skålén，2011；Smith，2013；Prior和Marcos-Cuevas，2016；
Vafeas等，2016），基本的研究范式开始形成（Echeverri和Skålén，2011），2011—2016年间发表的

相关研究构成了价值共毁研究的第二阶段（增长期）。2017年发表的文献，大多是结合特定的、

具体的情境进行的实证研究，沿袭了第二阶段的研究范式，同时研究数量开始迅速增加，这符

合第三阶段（扩张期）的特征。可以预见的是，第三阶段的研究还远未结束，未来将有更多细分

的实证研究可能挑战当前的主流观念，这一过程中也会孕育新的或修订的研究主题并开启新

的演变过程。所以，从第一轮演变的发展阶段看，是时候对该领域的概念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

了。第三，由于大多数研究是概念性质的，所以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价值共毁的定义、价值共毁的

分类、价值共毁的原因及流程等。下面将分别从这些方面归纳总结价值共毁研究的现状。

四、  价值共毁的定义与分类

清楚地界定价值共毁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除了价值共

毁这一术语，与之相近的还有价值破坏、价值减少等。另外，有必要分析总结价值共毁与价值共

创的相互关系，并从多个视角对价值共毁进行分类，以便更好地理解价值共毁的含义。

（一）价值共毁的定义

1. 价值共毁

借用服务主导逻辑定义价值和服务的相关术语，Plé和Cáceres（2010）将价值共毁定义为，

在价值创造的互动过程中，参与者故意或偶然地滥用自己的或他方的资源造成至少一方福利

减少的情形。为了便于理解，此处将价值共毁的互动双方一般化为“参与者”，例如在企业与顾

客的二元互动关系中，参与者就是指企业和顾客。Plé和Cáceres（2010）的原文使用的是“服务系

统”而非“参与者”这一术语，服务系统是服务科学用语，指由人员、技术、组织和共享的信息构

成的一个动态的价值创造系统，具体来说，企业、顾客、供应商、雇员等可以视为一个服务系统

（Spohrer等，2007；Maglio和Spohrer，2008；Vargo等，2008）。所谓滥用资源是指某一参与者未能

以一种合适的、其他参与者期待的方式来集成和/或应用资源（Plé和Cáceres，2010）。定义中提

到的福利，是指某一服务系统的调节能力或环境适应能力（Vargo等，2008）。
脚本理论（script theory）认为互动的参与者可以预见对方的行为，知道如何去正确地应

对，这样互动就能取得成功（Solomo等，1985）。因此，互动双方都对对方的行为或扮演的角色

有特定的期待，而如果参与者缺少某种资源，或者事先缺乏必要的沟通，或者出于投机心理追

求己方利益最大化，未能按照对方所期待的方式利用资源，则将导致价值共毁（Plé和Cáceres，
2010）。正如共同创造的价值在企业和顾客之间的分布存在不平衡（Woodruff和Flint，2006），对
于所有的参与者而言，在同一互动过程中各方所遭受价值共毁的程度也可能是不相同的；另

外，一方的价值损失可能导致另一方的价值获得（Plé和Cáceres，2010）。
2. 价值破坏

Vafeas等（2016）曾同时提到价值破坏（value destruction）和价值共毁这两个术语，但没有

对其进行辨析，而是含蓄地认为两者具有相同含义。Malone等（2017）认为价值破坏与价值共

毁一样，也表现为一种互动过程。它与价值共毁的区别是，当价值破坏发生时，“有过错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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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损害了其他参与者的福利，因而他自己的价值创造并未受到影响，或者说

价值破坏只发生在知情者身上，只有一方的价值创造过程受到影响，即价值破坏是单向的

（Prior和Marcos-Cuevas，2016）。比如在旅游景区，少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会给其他游客造成福

利损失，但“有过错的”游客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只有“知情者”遭受了价值破坏。

商品主导逻辑从交换价值的角度给出了另一种价值破坏的定义，认为价值的创造和破坏

是分离的，价值是由企业单边创造的，与顾客无关。价值首先在生产过程中被创造出来，随后由

消费者在消费环节“破坏”（Ramírez，1999；Grönroos，2006；Vargo和Lusch，2008c）。在这里，价值

破坏实际上被定义为价值的消耗，即一件商品一旦开始被消费，其价值就开始递减

（Echeverri和Skålén，2011）。这种价值破坏不属于价值共毁的情形。

3. 价值减少

虽然Smith（2013）使用了价值共毁的概念，但她对这一术语的广泛适用性提出了质疑，认

为可能存在共创价值减少和价值分配不均的情形。考虑到“破坏”（destruction）不是一个“包罗

万象”的术语，因为它意味着不能挽回的损失，Vafeas等（2016）主张使用价值减少（value
diminution）替代价值共毁，该术语可能更为精确、更具包容性，因为它承认尽管最终实现的价

值产出（以下简写为产出）不是最理想的水平，但它仍然可能会给顾客或企业的福利带来一些

改进。价值减少还缓解了共同破坏（co-destruction）的前缀“共同”（co-）在使用上面临的一些困

难，例如，当合作伙伴联合创造某种服务体验时，如果仅仅只有一方滥用资源，此时将其他参与

者也视为共同破坏者就显得不太合适。Vafeas等（2016）将价值减少定义为“由于一名或多名参

与者缺少资源或滥用资源，而导致的一种（感知到的）次优的价值实现”，任何一名或多名参与

者都可能或多或少地成为价值减少的牺牲者。

4. 价值共毁与价值共创的关系

价值共毁首先是作为价值共创的对立面出现的（Plé和Cáceres，2010；Uppström和Lönn，
2017），强调资源滥用所造成的负面产出。Prior和Marcos-Cuevas（2016）则创造性地指出在价值

形成过程中，负面的、中性的和低于预期的产出均属于价值共毁。他们将负面的产出称为“净赤

字”（net deficit），指参与者得到的使用价值少于付出的成本，即财务上处于赤字水平。有一种类

似于“净赤字”的情形叫做资源损失或减少，指参与者未能获得期待的新资源（参与者作为资源

集成者可以通过互动创造新资源）或者现有资源在互动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损失，前者可以视

为回报太少，后者可以视为成本太高（Smith，2013）。Prior和Marcos-Cuevas（2016）将产出低于

预期称为“目标障碍”（goal prevention），虽然产出低于预期，但仍然大于或等于成本，不会达到

净赤字的水平。这种低于预期有可能是产出的确低于正常水平（Vafeas等，2016），也有可能是

顾客的期望过高导致的低于预期（Smith，2013），例如不适当的广告导致顾客过高的心理预期

（Kashif和Zarkada，2015）。Vafeas等（2016）支持Prior和Marcos-Cuevas（2016）的观点，认为即使

在正面的产出情形中，尽管企业实现了其价值主张，但只要产出低于满意（或低于预期）的水

平，就可以认为是价值共毁。Smith（2013）和Stieler等（2014）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只要

参与者期待的或潜在的产出未实现，即为价值共毁。

另外，一种互动行为可能会同时导致价值共创和共毁，价值共创的发生并不排除价值共毁

出现的可能（Carù和Cova，2015；Prior和Marcos-Cuevas，2016；卜庆娟等，2016；Daunt和Harris，
2017）。当然，这样的情形不是出现在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二元关系中，而是出现在三个或三个以

上的参与者组成的服务生态系统中（Prior和Marcos-Cuevas，2016；卜庆娟等，2016）。
综上所述，价值共毁与价值共创都是指参与者之间创造价值的一种互动过程。价值共创意

味着实现了高水平的令参与者满意的价值产出，而价值共毁则意味着实现了低水平的令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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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满意的价值产出，这是由资源滥用造成的（Plé和Cáceres，2010）。低水平的产出包括负面的

（Plé和Cáceres，2010；Uppström和Lönn，2017）、中性的和低于期望的（Smith，2013；Stieler等，

2014；Prior和Marcos-Cuevas，2016；Vafeas等，2016）三种情形。这三种情形都会导致参与者的

“不满意（负面情绪）”，从而导致其主观福利的减少（Smith，2013），即价值共毁，如图1所示。这

一价值共毁定义要宽于Plé和Cáceres（2010）的定义，因为后者只强调负面产出水平导致主观福

利减少；但要窄于Vafeas等（2016）的价值减少概念，因为后者将“不是最优产出水平但仍改进

了参与者福利”的情形（即图1中满意的正面产出情形的左侧部分）也包含了进去。将产出低于

预期（不满意的正面产出）归为价值共毁或许存在争议，但此种情形却最具普遍性，因为在现实

中，极端的负面产出或正面产出均不常见，所以研究“产出为何低于预期”对于促进价值共创可

能更具实践价值。只有一方福利受损的情形被称为价值破坏（Malone等，2017），正好说明不同

参与者遭受的价值共毁程度是不对称的（Plé和Cáceres，2010），所以可以将其归为价值共毁的

一种特殊情形。而Ramírez（1999）等提到的价值破坏是指消费者对商品价值的消耗，其理论和

实践基础都与本文所讨论的价值共毁存在根本不同。价值共毁有关的定义及代表性文献见表1。

（二）价值共毁的类型

可以从多个角度对价值共毁进行分类，比如参与者的类型、价值共毁带来的产出水平，或

者互动过程中的时间顺序等等。

首先，可以根据参与者的不同对价值共毁进行分类。例如，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价值共毁

（Vafeas等，2016）、顾客与雇员之间的价值共毁（Kashif和Zarkada，2015）、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价

值共毁（Echeverri和Skålén，2011）等等。有的价值共毁情形包含两个以上的参与者，如游客与

其他游客、当地居民（Malone等，2017）；供应商、分销商与顾客（Fletcher-Chen等，2017）；顾客与

其他顾客、品牌社区服务人员（卜庆娟等，2016）等等；作为对二元关系视角的补充，Prior和
Marcos-Cuevas（2016）响应Vargo和Lusch（2016）以及Lusch和Vargo（2014）的号召，从服务生态

系统、参与者与参与者的视角考察了价值共毁。

其次，根据价值共毁带来的产出水平，可以将价值共毁划分为负面产出（Plé和Cáceres，
2010；Uppström和Lönn，2017）、中性产出和低于预期的产出（Smith，2013；Stieler等，2014；
Prior和Marcos-Cuevas，2016；Vafeas等，2016）三种情形，具体参见价值共毁的定义一节。

最后，根据互动过程中的时间顺序，Echeverri和Skålén（2011）将供应商与顾客之间的价值

形成过程分为“先共创—后共创”（增强的价值共创）、“先共创—后共毁”（价值减少）、“先共毁—
后共创”（价值修复）以及“先共毁—后共毁”（增强的价值共毁）四种类型。Echeverri和Skålén
（2011）认为后三种情形均属于价值共毁，因为它们都造成了效率的损失。本文认为后三种情形

均属于价值减少，即次优的价值实现（Vafeas等，2016），其中第四种类型属于价值共毁，而“先共创—

价值共毁
（福利减少）

价值共创
（福利增加）

负面产出 不满意的

正面产出

满意的

正面产出

0- +

各种价值产出水平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绘制。

图 1    价值共毁与价值共创所对应的价值产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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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共毁”和“先共毁—后共创”这两种类型是否属于价值共毁，要看最终的价值产出水平能否让

参与者满意。

五、  价值共毁的原因与流程

Plé和Cáceres（2010）较早探讨了导致价值共毁出现的原因，即资源滥用。资源滥用这一术

语虽然具有很好的概括性和适用性，但是其内涵显得过于模糊。许多后续研究继续将导致价值

共毁的原因作为主要研究议题，例如Vafeas等（2016）就系统地归纳总结了导致企业之间产生

价值共毁的原因。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识别的这些原因在价值形成的互动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时

间节点，将其分为互动前、互动中和互动后三类，并由此梳理出价值共毁的流程图，如图2所示。

（一）互动前

缺乏信任、地位不对等与缺乏资源是互动开始前双方的一种初始设定。缺乏信任是由规避

风险、害怕机会主义等心理造成的（Vafeas等，2016），比如顾客为了避免风险选择收益较小但

安全的方案；为了防范机会主义，委托方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成本监督代理方的行为，这些都将

导致资源滥用。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决策者，有限理性使参与者选择风格化行为（stylistic
behavior）以减少决策的成本，这有可能使得决策不是最优的，造成资源的低效率使用；或者选

择短期利益最大化从而成为机会主义者，即决策者可能“故意地滥用资源”以优先实现自身利

益（Plé和Cáceres，2010；Prior和Marcos-Cuevas，2016）。因此，总的来看，缺乏信任会导致资源滥

用（Vafeas等，2016）（图2中箭头①）。

地位不对等指互动双方的“影响力”（power）或“相互依赖程度”不一样（Vafeas等，2016），
例如在顾客与企业的互动中，通常顾客处于强势地位，因此一些顾客会对企业的雇员施加压

力，导致雇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目标承诺（goal commitment）减少，影响到雇员的工作绩效

（Wofford等，1992；Vafeas等，2016），因此地位不对等会导致资源滥用（图2中箭头②）。Kashif和
Zarkada（2015）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该研究发现巴基斯坦银行业的顾客与雇员之间就存在

地位不对等，拥有某种优越感的顾客会有意或无意地辱骂雇员，导致资源的低效率使用。

缺乏资源指参与者缺少或对方缺少某种资源（Plé和Cáceres，2010；Smith，2013；Robertson
等，2014；Vafeas等，2016）。Smith（2013）将资源分为顾客资源和企业资源，顾客资源包括物质、

状态、自我、社交和能量（如货币、信息）等，企业资源包括人员、技术、组织和信息等；Plé（2016）

缺乏信任

缺乏资源

资源滥用
低水平的

价值产出
负面情绪

主观福利

的减少
地位不对等

不充分的沟通

/协调或不一

致的实践要素

不对等的价值感知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⑨ ⑩

环境动态性

⑪

⑫

互动前 互动中 互动后

⑥

 
图 2    价值共毁的原因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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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顾客资源分为信息、情绪、物理、财务、时间、行为、关系、社会、文化、角色相关、能力和意愿十

二类。资源缺乏会导致资源滥用（Plé和Cáceres，2010；Smith，2013）（图2中箭头③）。例如，参与

者由于未接收到合适的信息而不知道该做什么或什么都做不了，即由于信息缺乏导致资源的

低效率使用（Smith，2013）。Vafeas等（2016）指出缺少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会降低产出的质量，言

下之意是人力资本的缺少会造成资源滥用问题。Robertson等（2014）的研究显示，由于消费者

缺乏医疗知识或者电子医疗供应商提供的资源匮乏，消费者虽然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进行在

线自助诊断，但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这意味着消费者投入的资源被低效率地使用了。另外，组

织结构或制度不完善、缺乏足够的时间，会导致沟通协调不充分（Vafeas等，2016），从而使得互

动双方不能采取一致的实践要素（Echeverri和Skålén，2011）（图2中箭头④）。

（二）互动中

互动中这一阶段的重要概念包括资源滥用、不充分的沟通/协调或不一致的实践要素，其

中后者又会导致前者的发生（图2中箭头⑤）。不充分的沟通/协调是指因为信息分享、时间资源

或管理制度上的缺失而导致沟通与协调不够充分。Vafeas等（2016）指出，不充分的信息分享是

实现高效率和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障碍，可能会使质量不能达到本来可以达到的程度；由于管

理制度方面的问题，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未及时对项目进行协调可能导致项目延期。这些情形说

明，不充分的沟通/协调会导致资源滥用。接下来要说明的是，Echeverri和Skålén（2011）提出的

“实践要素的不一致”与不充分的沟通/协调具有相同内涵，可以等同视之。实践要素包括程序、

理解和结果。互动双方采取的实践要素不一致，是指由于经验不同、沟通缺乏等因素而导致双

方预先假定的流程不一致，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出现偏差（Echeverri和Skålén，2011），或者互动

双方具有不一致的期望，导致参与者错误地集成对方和自己的资源（Plé，2016），这些“不一致”
是可以通过充分的沟通/协调来化解的。很显然，互动双方采取的实践要素不一致会造成资源

的巨大浪费，因此也会导致资源滥用。

资源滥用指不恰当的或非预期的资源利用（Plé和Cáceres，2010），本文将其界定为资源的

低效率使用。这一界定与Plé和Cáceres（2010）的定义不存在冲突，因为“不恰当的或非预期的”
利用通常都会造成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同时，这一界定使得资源滥用可以用“效率”这一术语来

解释，更方便理解，甚至可以用财务指标来测量。资源滥用会导致低水平产出（图2中箭头⑥）。

（三）互动后

资源滥用会造成低水平的价值产出，而不同参与者感知到的价值水平可能存在不对等现

象，会调节低水平产出导致的负面情绪，这种负面情绪直接造成参与者主观福利的减少，即价

值共毁；另外，产生负面情绪的一方或双方可能采取报复行为，即进一步滥用资源，造成更恶劣

的结果。这些概念及逻辑关系构成了价值共毁流程的互动后阶段。

低水平的价值产出包括负面的、中性的和低于预期的三种情形（参见“价值共毁的定义”部
分），都会导致参与者的负面情绪（图2中箭头⑦）。负面的产出会造成参与者焦虑不安（Prior和
Marcos-Cuevas，2016），或者给参与者带来不愉快的情绪（Smith，2013）；产出低于期望会造成

参与者的失望情绪（Prior和Marcos-Cuevas，2016）。
不对等的价值感知，即参与者从互动产出中感知到的价值水平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只

是一种主观感知（Aarikka-Stenroos和Jaakkola，2012；Vafeas等，2016），也可能的确是客观存在

的（Plé和Cáceres，2010），但最终都表现为主观感知上的不对等。在图2中，不对等的价值感知被

设定为一个自变量，因为这种主观感知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只是因个人特征而不同。这种不

对等会给参与者带来一种不公平的感觉（Samaha等，2011），对“低水平的价值产出→负面情

绪”关系（图2中箭头⑦）产生调节作用，在价值产出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不对等程度越大，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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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越严重。这一调节作用如图2中箭头⑧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环境因素对互动的产出水平具有调节作用（图2中箭头⑨）（Plé，2016），例
如，Zhu和Zolkiewski（2015）注意到环境因素会影响互动的产出水平，有可能导致服务失败；环

境因素对“低水平的价值产出→负面情绪”关系也具有调节作用（图2中箭头⑩）（Plé，2016），即
参与者会酌情考虑环境动态性对互动产出的影响，并据此调整自己的情绪，从而最终影响主观

福利减少的程度。

负面情绪包括愤怒、失望、遗憾、担忧或焦虑等，可以从参与者与这些情绪有关的文字表达

和行为中识别出来（Shaver等，1987；Yi和Baumgartner，2004；Smith，2013）。Smith（2013）认为负

面情绪会直接导致参与者的主观福利减少，即价值共毁（图2中箭头⑪）。Malone等（2017）认为

情绪是一种操作性资源，会影响参与者从互动中获得的总体体验。另外，负面情绪也可能会促

使参与者采取报复行为（Yi和Baumgartner，2004）（图2中箭头⑫），表现为进一步的资源滥用

（Smith，2013），可以将这种报复行为看作是参与者遭遇了低水平产出或不对等的价值感知以

后，在负面情绪的催使下采取的作为保护机制的一种补救措施。不同的负面情绪引起的报复行

为各不相同，从顾客的角度来说，愤怒和失望可能导致对抗性行为（如抱怨），遗憾和失望可能

相应地导致切换供应商和负面的口碑效应（Inman，2007）；而雇员的负面情绪则可能导致服务

态度和服务质量的降低（Plé和Cáceres，2010；Kashif和Zarkada，2015），这些行为都会导致资源

的进一步滥用。当然，在产生负面情绪后，如果采取合作性质的补救行为（而非报复行为），则有

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Hobfoll，2002；Echeverri和Skålén，2011；Smith，2013）。
主观福利的减少，是价值共毁的最终结果（Plé和Cáceres，2010；Echeverri和Skålén，2011）。

“主观福利的减少”这一表述没有清晰地说明价值共毁的结果究竟是什么（Prior和Marcos-
Cuevas，2016），因为关于福利的定义以及福利与价值的关系，学者之间还存在较大分歧，比如

Vargo等（2008）用“福利的改进”来定义价值，而Malone（2017）却认为价值会增加参与者的福

利。从参与者角度来看，如图1所示，本文认为福利应指心理上的一种愉悦感。当然，价值共毁的

结果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Ostrom等，2015）。
将上述价值共毁的原因及相互关系进行汇总，得到图2所示的价值共毁流程。这一工作的

目的有二，一是按照该框架对以往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总结，二是通过建立该理论框架为价值共

毁的实证研究提供参考。但需注意的是，该框架所涉及的诸多研究是基于不同情境进行的，因

此相关结论具有特殊性（Malone等，2017）。依据这些研究归纳总结的价值共毁流程框架，其可

行性还有待商榷，可以通过理论研究继续对其进行精炼，或者通过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和修订。

六、  未来研究展望

上个世纪末期，学术界刚刚意识到消费活动的创造性一面，因此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里，价值共创一直是研究的焦点，而价值共毁则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随着Plé和Cáceres
（2010）开创性研究的发表，价值共毁开始正式成为一个研究课题。目前，相关研究刚刚起步，虽

然每年发表的文献数量在迅速增加，但在总量上要远低于价值共创研究文献。

从价值共毁与价值共创的关系来看，在价值形成的互动过程中，价值共毁发生的概率可能

要远大于价值共创（Prior和Marcos-Cuevas，2016）。研究价值共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

理解价值形成的互动流程，还可以帮助实践者预防、识别、分析和挽救价值共毁情形，并对参与

者进行有针对性的激励，以更有效地实现价值共创。从Shneider（2009）的科学变革理论来看，

价值共毁研究即将迎来一个爆发式增长的阶段，本文在梳理前期文献的基础上，认为以下几个

议题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54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0卷第6期）



第一，加强与价值共毁相关的实证研究。这类研究可以是探索性质的，目的是识别导致价

值共毁的原因和流程；也可以是验证性质的，即针对本文提出的价值共毁流程进行验证，进一

步完善该框架；或者开展跨行业的比较研究，因为当前的研究以单个行业背景的单个案例研究

居多（Prior和Marcos-Cuevas，2016）；还可以检验环境动态性对“资源滥用→低水平产出”关系

或“低水平产出→负面情绪”关系的调节作用（Zhu和Zolkiewski，2015；Plé，2016）。特别是应基

于中国情境研究价值共毁的原因和流程，因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相关的制度、市场以及文

化均有较大的不同（蔡莉和单标安，2013；简兆权等，2016）。
第二，从服务系统、参与者与参与者、服务生态系统等视角研究价值共毁问题。目前的研究

较多基于二元关系，如企业与顾客（Echeverri和Skålén，2011）、顾客与雇员（Kashif和Zarkada，
2015）、企业与企业（Vafeas等，2016）等等，由于相关情境过于具体，导致研究结论缺乏一般性

或广泛适用性。尽管Prior和Marcos-Cuevas（2016）已经尝试从服务生态系统、参与者与参与者

的角度研究价值共毁行为的种类，但还未能识别总结出价值共毁的一般机制。

第三，对包含三个以上参与者的价值共毁开展探索性研究。价值共毁研究涉及的情境一般

只包含两个或三个参与者，Stieler等（2014）的研究是一个例外，在其展望部分，该研究指出足

球比赛现场的参与者不仅包括对立的球迷群体，还包括运动员、裁判、赛事组织者、媒体等等，

这些参与者均有可能影响价值形成的互动过程，因而存在更多的不可控因素。类似的情境还广

泛存在，比如旅游景区就包括游客、导游、商店或商贩、本地居民以及景区管理者等等。因此，对

此类情境下的价值共毁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继续研究价值共毁造成的结果。如前所述，福利减少的含义仍不明确，因此，

Ostrom等（2015）指出以下几个问题急需解决：当顾客拒绝参与共创时会发生什么；对顾客自

己、其他网络成员（包括其他顾客）而言，有哪些负面产出和价值减少发生；顾客不参与共创对

企业财务状况会造成何种影响等等。

第五，如何克服缺乏信任、地位不对等、缺乏资源等因素导致的价值共毁。这些因素在价值

共毁流程图中属于自变量，是导致价值共毁的主要原因，如何建立相应的机制来防范、减小它

们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显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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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Co-destruction Research: Origin, Present and
Prospect

Chen Wei1,2,  Wu Zongfa1,  Xu Ju1

（1. Schoo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804, China；
2.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312000, China）

Summary: Value co-destruction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at least one party’s welfare decreases due to
resource misuse in the process of value formation, which means that not only positive output but also
negative  or  less-than-expected output  will  be  co-produced du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ctor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is phenomenon of value co-destruction,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the value
formation, and can b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the value co-creatio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to explore the reasons and the process of value co-destruction will contribute to
the prevention, identification, analysis and save of the value co-destruction of various forms, and be
conducive to achieve value co-creation by pertinently motivating participants.
　　The study of value co-destruction originates from the study of value co-creation because some
scholars have discovered the phenomenon of value co-destruction while studying the value co-creation.
But they have no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is phenomenon. It is not until 2010 that some scholars
formally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and the definition of value co-destruction, which indicates the formal
birth of this research field. Subsequently, a number of related studies emerge. The topics concerned
include empirically testing of value co-destruction, discussing the definition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value co-destruction, and identifying the causes and the process of value co-destruction. In general, the
value co-destruction study is in its infancy and thus research is mainly conceptual in nature. There are
still some disputes about the definition of value co-destruction.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co-
destruction only means negative output, but some others believe that it should also mean neutral and
less-than-expected output. The concepts related to value co-destruction include value destruction, value
diminution, and so on. The value destruction means that the welfare reduction only occurs on the person
who is informed. In other words, it means that only one party’s value creation process is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meaning of value diminution is more extensive than value co-destruction, and it refers to a
suboptimal output below the most ideal situation. We can classify the value co-destruction from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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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structure of participants, the output level caused by co-destruction, and the time
sequence in interaction process. The causes of the value co-destruction are diverse, and different kinds
of literature hold different views. In general, these causes can be summarized as lack of trust, unequal
status, lack of resources and inadequate communication/coordination or incongruent practice elements,
misuse of resources, unequal value perception and so on.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causes
constitutes the flow chart of the value co-destruction.
　　There are many research opportunities in the field of value co-destruction,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in the future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strengthening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value co-destruction, especially in Chinese context; secondly, studying the problem of value co-
destruction from a more general perspective; thirdly, carrying out the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value co-
destruction involving three or more participants; fourthly, continuing to study the result of value co-
destruction because the meaning of welfare reduction is still not clear; fifthly, studying how to overcome
the main causes of value co-destruction.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value co-destruction process, and to use the science revolution theory to divid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is field into three stages and to predict the possible characteristics of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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